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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加強平地人工湖、離島二期及桃竹備援管線等計畫112

年6月進度控管會議 

貳、會議時間：112年6月8日（星期四）上午10時 

參、會議地點：本署臺中辦公區第三會議室及視訊 

肆、主席：簡振源副總工程司                      紀錄：陳怡茹 

伍、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名冊） 

陸、主席致詞及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加強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推動計畫」辦理情形，請討論。 

決  議： 

一、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決議如附件1。 

二、 金沙溪人工湖工程： 

(一) 金門縣政府5月31日已將基本設計報告修正本提送至署，

請水源組速召開審查會議，並請金門縣政府同步進行細

部設計，以縮短設計期程。 

(二) 後續控管會議簡報請補充工程位置、平面佈置圖，以及

後續工作排程圖等資料。 

三、 烏溪伏流水二期工程： 

(三) 今年已由其他計畫移緩濟急增加投資台水公司1.3億元，

請台水公司追蹤預算先行動支辦理情形，期於6月底前奉

行政院同意，並請於行政院同意後立即請撥經費。 

(四) 本工程自4月28日開工，各工作面迄今尚無法實際動工，

請中工處研議可先行施作項目儘早進場施工。 

(五) 集水井用地地目變更預計9月底完成，集水井(要徑工項)

開挖需先行完成丁類危評審查作業，考量審查期程，請

台水公司於7月底前提送丁類危評予職安中心。 

(六) 水平式集水管工項規劃於非汛期施作，考量目前距汛期

結束尚有約半年時間，請台水公司先行備齊管材，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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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商協調工進安排，原則於今年度非汛期進場施工，於

明年5月汛期前完成水平式集水管埋設工作。 

(七) 輸水管工項請台水公司中工處先行施作台中市光華路346

巷路段，如管材因招標情形不如預期未能配合，請台水

公司總處協助由其他區處先行調用。 

四、 烏溪緊急伏流水安全強化及改善工程： 

(一) 2號井即將完工，請中水局於6月中旬邀集台水公司十一

區處、水規所、水文組及水源組，研商達原計畫目標與

時程下之整體佈設方案(請併考量既有集水井與淺層井強

化及改善方案可行性)。 

(二) 3、4號井後續設置位置，以及是否於工區附近合適地點

增設水位觀測井供日後操作參考，請中水局及台水公司

十一區處於研商會議中一併討論。 

(三) 因應先前水情不佳，1、2號試驗井均係採用臨時管線與

臨時機機電設備，請台水公司十一區處依水情於適當時

機將設備轉換為永久設備。 

五、 頭前溪蓄水池工程： 

(一) 經變更設計後展延工期至9月10日，請新竹管理處持續督

促廠商加緊趕辦並依限完工。另導水路基礎加固工項施

工中，因工區緊鄰水路且目前時逢汛期，請加強必要的

防汛措施並訂定防汛應變SOP，以維工地安全。 

(二) 變更設計後總經費經新竹管理處核算可於2,500萬元額度

內辦理，如超過目前本案編列經費2,361.7萬元，請新竹

管理處確認所需經費後洽水源組籌措財源。 

六、 後龍溪伏流水站供水設備改善工程： 

(一) 請台水公司三區處依排定里程碑於7月底前上網公告。 

(二) 工區位處河川公地內，汛期施工請妥擬防汛及緊急應變

計畫，並切實執行，以維安全。 

案由二、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辦理情形，請討論。 

決  議： 

一、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決議如附件2。 

二、 台水公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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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馬公6000噸海淡廠已於112年6月3日達每日產水6,000噸

里程碑並於6月報竣，餘請趕辦結算及核銷作業。 

(二) 請台水公司協助南工處於112年6月21日前取得七美嶼管

理中心建照，另請承包商於核准後即進場施工，並於11

月底前完成管理中心興建，以符GPMnet查核點。 

(三) 為利離二計畫經費統籌運用，請台水公司盤點本計畫項

下各案發包後所需經費，於112年6月21日前將調查表(已

先電郵)函復本署，並檢附標案決標文件。 

三、 金門縣政府部分： 

(一) 榮湖及田埔水庫浚渫等周邊設施改善工程已於112年5月

26日報竣，請於7月14日前完成減做及變更設計程序。 

(二) 金湖水庫等湖庫周邊設施改善工程，請於6月底前完成辦

理變更設計作業程序，本案預計展延至7月30日，請持續

督促承商趕辦並如期完工。 

(三) 金門大橋兩端送水管(大金端)及配水池加壓站工程實際

進度已趕上預定進度，仍請督促承商如期於9月完工。 

(四) 金門大橋兩端送水管(小金端)工程實際進度仍大幅落

後，請督促承商並於6月30日前達25%，以符GPMnet管控

點，並如期於7月完工。 

(五) 請水文組於112年6月21日前完成有關金門縣政府16口地

下水觀測井涉觀測資料收錄至本署水文傳輸系統確認，

以利水源組統籌經費運用。並持續督導金門縣政府112年

地下水保育計畫於6月完成決標作業。 

(六) 為利離二計畫經費統籌運用，請金門縣政府盤點本計畫

項下各案發包後所需經費，於112年6月21日前將調查表

(為利時效已先電傳承辦人)函復本署並檢附標案決標文

件，如有增辦案件須先報署同意後方得辦理。 

四、 連江縣政府部分： 

(一) 馬祖地區供水設施更新改善項下之各工程均已完工，請

持續辦理結算及核銷作業，以提升支用比。 

(二) 馬祖海水淡化廠設備更新改善計畫統包案，請如期於112

年6月25日竣工，並於9月30日前完成後續驗收、結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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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款繳庫等作業。 

(三) 為利離二計畫經費統籌運用，請連江縣政府盤點本計畫

項下各案發包後所需經費，於112年6月21日前將調查表

(為利時效已先電傳承辦人)函復本署並檢附標案決標文

件，如有增辦案件須先報署同意後方得辦理。 

案由三、「桃園-新竹備援管線工程計畫」項下「桃竹管線水源南送新

竹市區工程」辦理情形，請討論。 

決  議： 

一、 前次會議辦理情形決議如附件3。 

二、 機電圖說已於112年5月2日核定，目前高低壓配電盤工廠製

造及備料中，請台水公司督處廠商於7月1日前施作變電站

基礎設置，以利符合GPMnet查核點。 

三、 111年本署投資台水公司款項皆已撥付，請台水公司至少每

季核銷轉正一次，第一季核銷作業已完成，第二季核銷作

業請於6月底前報署，以利提高支用比。 

四、 本計畫預計於113年底結案，請台水公司再盤點後續執行所

需經費，並先洽水源經營組討論後續處理方式，避免經費

不足情事，如有修正計畫需求請預為研擬。 

五、 本計畫預計於113年6月完成通水，請台水公司掌握各項工

進以期能於目標內完成通水。 

捌、 臨時動議 

提案：「民間參與馬祖南竿海水淡化廠興建及營運計畫(南竿三期

950噸海淡廠)建設及營運成本攤提」案，建請大署追加112

年度預算新台幣150萬元及113年度起追加預算。(提案單

位：連江縣政府) 

決議：有關南竿三期950噸海淡廠112年及113年因電價調漲衍生增

加之營運費用，請循離島價差補貼機制辦理。 

玖、 散會。 


